通   告
環保署2011年9月1日通過
近鄰噪音法 及 社會秩序法
深夜(晚上十一點以後)
上下樓、在屋內走動跑跳、搬移家具重物、
聚會、開關門、打掃、狗吠…等
噪音擾人安寧

可處以三千至一萬五千元罰鍰

為了您與您鄰居的生活品質
請大家互相尊重與配合
